
11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及
112年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 試 別：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戶政

科 目：移民政策與法規（包括入出國及移民法、兩岸關係法規）

考試時間： 2 小時 座號：

※注意：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不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試卷上，於本

試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本科目除專門名詞或數理公式外，應使用本國文字作答。

代號：30350
頁次：1－1

一、我國為強化延攬外國專業人才，相關部會共同推動攬才計畫、完善法規架

構、建構友善工作及生活環境等相關措施，以吸引網羅國際優秀人才。請

問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中所指之專業工作與特定專業範圍為何？

請申論之。（25 分）

二、為補充國內產業所需之人力，我國移工工作規範制度為何？另何謂移工留

才久用方案？請申論之。（25 分）

三、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在我國定居之要件為何？如其申請定居未獲許

可，應如何提出行政救濟？請申論之。（25 分）

四、入出國者，應經內政部移民署查驗；未經查驗者，不得入出國。請問入出

國查驗之法律性質？如違反本項規定，其法律效果為何？請申論之。

（25 分）


